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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有3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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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有3色市场？ 
 
 
 

——访美国普度大学教授杨凤岗博士 

 
 
 

本报记者 张广艳 吴艳 

 
 
 
      杨凤岗教授，一位宗教社会学的文化使者。近年来，他致力于将西方的宗教社会科学引入国

内，并促进了国内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在他组织参与的第三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及第三届中美

欧暑期宗教学高级研讨班期间，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宗教周刊：第三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给我们最深的印象之一是，国内的许多学者把您翻译



的斯达克《信仰的法则》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进行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可以说，此书给中国的

学者带来了新的方法和理念，对此，您有何感想？ 

 
      杨凤岗（以下简称杨）：斯达克的确了不起，他的宗教市场论的影响很大。其实他还有很多

有影响的著作，如果有机会我们会把它们介绍给中国的学者。还有另外一些宗教社会学家的理论

和实证研究，也值得介绍进来。对于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有丰富多样的、来源于实证研究的

理论，也需要有扎实可靠的、有效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了宗教社会科学的研究队伍中来。 

 
      宗教周刊：您认为斯达克的宗教市场论适用于中国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沃纳教授认为宗

教社会学没有四海皆准的范式，您怎么看？ 

 
      杨：沃纳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倒有一点跟他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范

式是普世的，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在统一的范式下面可以建立不同的理论和模型。比如在中国

就可以用红市、黑市、灰市3个市场模型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宗教情况。红市是合法的，黑市是被

禁止的或被取缔的，灰市具有独特性，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既不合法也不非法，既合法又非

法。 

 
      宗教周刊：按照您的理论，在我国为什么会出现这3个市场？ 
 
      杨：在谈到中国宗教的特性时，常有人说是文化造成的，好像中国人跟美国人或欧洲人生来

就有不同的宗教性。其实，在我看来，在宗教需求上，各国的人没有根本性的不同。目前还缺少

跨国可比的问卷调查来论证这一点，不过我找到一些零散数字，或许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上海

共青团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发现完全不相信算卦、测字、相面等迷信的

人，说那完全是胡说八道的人，占18%，其他的人大多是半信半疑或宁可信其有的。而同期美国

的一个全国性抽样调查发现完全不相信占星术的人占19%。大致说来，不同社会中的人们对于宗

教的需求相差不会过于悬殊的。斯达克等人的宗教市场论强调宗教的状况和变化主要是由供给方

所造成的。 

 
      不过，我认为中国的宗教状况不仅仅是个供求关系问题，而且与我国的宗教管理政策有直接

的关系，它使得宗教市场更加复杂化，出现了宗教的3个市场，而且各个市场分别有其自身特殊的

动力学。 

 
      宗教周刊：您能说明这3个市场的概况吗？ 
 
      杨：从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红市是增长的，黑市得到抑制，但也不小，而宗教灰市则很大。

而且灰市是最不好管理的，因为其中的供求交换常常是既不合法也不非法，或者同时既合法又非

法，合某些法而不合另外一些法。宗教灰市中有很大一部分，虽然提供的是满足人们某种宗教性

需求的东西，但往往它不是以宗教的名义出现。比如曾经盛极一时的气功热，21世纪以来则有此

起彼伏的民俗热、风水热、易学热、玩“碟仙”“笔仙”“巫毒娃娃”，“寡妇年”避婚嫁，

“金猴年”扎堆生子，等等。宗教灰市是最为动荡不安的市场。如果把其中的某些供给商赶出

去，打进黑市，需求区位被空出来了，就必然会有新的供给商变换名义进入这个市场。宗教管制



越严，宗教灰市也就越大。当然也存在灰市向红市转变的情况，比如有些民俗庙会被“收编”归

口到道教协会之下，我想这是宗教界、学界、政界互动的结果。宗教界有新的动向，学界会作出

研究，给出建议，而政界会有所调整。我认为中国宗教的发展应该是红市越来越大。 

 
      宗教周刊：您所说的宗教灰市，其实包括很多算不上宗教的东西，是吗？ 
 
      杨：是的，或许可以说是些具有一定的宗教特性的东西。但是从人们的需求和供给这个角度

来看，“迷信”等东西其实跟宗教是在同一个社会子系统中运作和竞争的。要想把握中国宗教的

整体状况，就不能不把那些东西也纳入到这个子系统来进行通盘考虑。在西方，这些东西也是宗

教社会学的当然研究对象。 

 
      宗教周刊：现在有很多地方政府组织祭孔、祭炎帝、祭黄帝等祭祀仪式，按照您的理论，它

属于灰市范畴吗？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杨：从这些祭祀仪式满足了某些人的某种宗教需求来说，可以算作宗教灰市。不过，这些祭

祀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其实，很多地方都进行了官方祭祀，包括官方祭孔。我认为任何

一个国家、民族都需要一种把大家团结联合在一起的东西。在美国有“公民宗教”的概念，“公

民宗教”中的“上帝”可以被不同宗教的信徒引为自己所信奉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

天主教的“天主”，犹太教的“雅维”），被公民普遍认同的这样一种精神体系就构成“公民宗

教”。用这个概念来看儒教的话，可以说儒教是宗教，但不是一个宗教。它或许可以成为中国的

“公民宗教”。“公民宗教”不是排斥任何具体宗教的，不是跟其它具体宗教并列的，而是国民

共同参与的具有宗教性的民族精神系统。儒教的“天”具有超验性而可以被诸多宗教所吸收再解

释，而儒家的核心是伦理，是讲现世的，不同于宗教信仰概念。比如北美的华人基督徒，他们的

信仰是基督教，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可以说是带有儒味儿的基督徒，他们遵循儒家的一些道德

规范并用儒学来修养心性。 

 
      宗教周刊：那么能否避免宗教黑市的出现？ 
 
      杨：宗教是一个供求平衡的市场，如果求大于供，限制过多，那么就必然会出现宗教“黑

市”，出现伪宗教或准宗教组织。实际上，正统而合法的宗教是邪教的天敌。只要宗教市场理顺

了，正统宗教得到了良好发展，那么政府不用出面，这些宗教团体自然就会成为打击奇异宗教（c
ult）或邪教的主力军。如韩国“统一教”教主文鲜明在20世纪70年代到美国传教时吸引了众多

信徒，他主持的为数千对男女进行随意配对的主婚仪式对传统婚姻的伦理道德构成严重挑战，引

起美国社会和政府的震惊。但在传统宗教的谴责声中，该教现在已经变得无声无息，尽管至今它

仍被允许合法存在，但已没有多大影响。这说明宗教市场发挥自律调节作用，会达到社会的和

谐、健康发展的。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坚持政教分离的国家，政教分离杜绝了欧洲历史上那种宗

教战争，也避免了宗教间的恶性竞争，也没有引发社会的混乱。公平的自由竞争给宗教市场带来

宗教的理性化发展，社会的和谐秩序。 

 
      宗教周刊：您能介绍一下美国在宗教事务管理上的方法和经验吗？ 
 
      杨：宗教本身是多元化的，不同宗教之间，甚至同一种宗教内部都存在不同派别，分歧很



大，任何一个机构或一个协会都不可能代表所有的信众。因此不能用统一的官方机构或半官方的

代管机构来进行所谓的管理。比如，美国基督教(新教)全国性的大的协会就有两三个，包括基督

教协进会（NCC，开放派神学），福音派联盟（NAE，福音派神学），以及美国基督教协会（AC
CC，基要派神学），而这之外又有较小的协会以及圣公会、长老会、浸信会等很多基督教宗派，

更有很多地方堂会既不归属某一宗派也不参加任何协会。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和教派都能在美国找到信徒。美国宗教教派林

立，有1200多个。但政府对宗教并不直接干预，而是采取宏观调控，鼓励各教派团体实行民主化

管理。美国政府规定，宗教团体如果想取得享有免税待遇的非赢利组织资格，就必须先进行民主

管理，财产不能归属任何一个人，而应成立董事会来集体管理。对一些教会组织，美国政府甚至

会拨款给它们，调动它们参与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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